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3061號

原      告  近代旅行社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俊成 

訴訟代理人  陳思翰 

被      告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國森 

訴訟代理人  劉佳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及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前向被告訂購機票（票號：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下稱機票）辦理出團，票價新臺

幣（下同）54,852元，嗣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退票

事宜，被告表示無退票罰金、須於24小時前退票等語，足認

二造確認機票可退票且無罰金。原告立即通知客戶此事，並

於翌日（即17日）向被告表示欲辦理退票，被告原為應承卻

又改口稱機票不可退票，僅得退稅900元，然二造就機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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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票一事已達成契約，爰依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245條之1

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54,8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設置有「同業機票網」串接三大全球系統分

銷商，協助有訂票需求但無開票權限之旅行社同業以線上開

票方式即時取得電子機票，旅行社同業進入「同業機票網」

申請帳戶、取得信用額度後，輸入旅客姓名記錄、確認價

格、扣款後即可自動出票；「同業機票網」係旅行社同業與

航空公司間買賣機票平臺，機票得否退票均由航空公司決

定。原告係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取得機票，

操作系統過程中，透過「票價規則」超連結即可得知欲購機

票得否退票，確認機票內容後再決定是否開票，故原告應係

本於專業充分評估後始決定購入機票，且其從事旅行社多

年，對於航空公司一手決定機票規則一事應知之甚詳，被告

於同年5月16日對原告詢問機票得否退票之內容傳達錯誤，

翌日即告知原告航空公司就機票退票規定為「不可退票，僅

可退稅」，原告不得僅憑被告一時錯誤陳述即令被告負賠償

之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二造就原告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訂購機票，

機票價格54,852元，機票使用規則為不可退票，嗣於同年5

月16日被告在原告詢問機票可否退票時，回覆可退票，翌日

改稱不可退票等情並無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按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除另有約定外，於契約成立生

效後，當事人即時負有依約履行之義務。本件依原告提出與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原告於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機

票辦退金額，被告回覆「退票罰金0+山富300//原航班24小

時前辦退，否則NOSHOW不可退票」，原告回覆謝謝等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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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13頁），由對話記錄可見二造就機票退票扣除300

元後餘額退還一事獲致共識而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被告就此

契約負有履行義務，故原告應可依據該契約請求被告退還機

票票款54,552元（計算式：54,852－300＝54,552）。被告

雖抗辯原告透過「同業機票網」訂票時已知機票使用規則為

不可退票等語，惟此部分契約內容已隨二造事後就「機票可

退票」一事達成合意為之變更，故被告尚難執此抗辯機票不

得退票。另被告抗辯其於113年5月16日回覆原告之訊息係傳

達錯誤等語，惟回覆原告訊息者係被告員工，屬民法第224

條所定履行輔助人，回覆內容縱然有誤亦視同被告自身行為

錯誤，與民法第89條規定傳達人錯誤有別，故被告不得以員

工誤傳訊息否認契約之效力。茲應提及者為被告雖於翌日向

原告表示機票可退票一事有誤，惟原告隨即回稱其已告知客

人機票可退無罰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此舉或可

認係在撤銷錯誤意思表示，惟依民法第91條，被告對信其意

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之原告亦應負賠償責任，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552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3日，見本院卷第25頁送

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

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二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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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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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3061號
原      告  近代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成  
訴訟代理人  陳思翰  
被      告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森  
訴訟代理人  劉佳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前向被告訂購機票（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下稱機票）辦理出團，票價新臺幣（下同）54,852元，嗣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退票事宜，被告表示無退票罰金、須於24小時前退票等語，足認二造確認機票可退票且無罰金。原告立即通知客戶此事，並於翌日（即17日）向被告表示欲辦理退票，被告原為應承卻又改口稱機票不可退票，僅得退稅900元，然二造就機票可退票一事已達成契約，爰依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245條之1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4,8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設置有「同業機票網」串接三大全球系統分銷商，協助有訂票需求但無開票權限之旅行社同業以線上開票方式即時取得電子機票，旅行社同業進入「同業機票網」申請帳戶、取得信用額度後，輸入旅客姓名記錄、確認價格、扣款後即可自動出票；「同業機票網」係旅行社同業與航空公司間買賣機票平臺，機票得否退票均由航空公司決定。原告係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取得機票，操作系統過程中，透過「票價規則」超連結即可得知欲購機票得否退票，確認機票內容後再決定是否開票，故原告應係本於專業充分評估後始決定購入機票，且其從事旅行社多年，對於航空公司一手決定機票規則一事應知之甚詳，被告於同年5月16日對原告詢問機票得否退票之內容傳達錯誤，翌日即告知原告航空公司就機票退票規定為「不可退票，僅可退稅」，原告不得僅憑被告一時錯誤陳述即令被告負賠償之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二造就原告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訂購機票，機票價格54,852元，機票使用規則為不可退票，嗣於同年5月16日被告在原告詢問機票可否退票時，回覆可退票，翌日改稱不可退票等情並無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按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除另有約定外，於契約成立生效後，當事人即時負有依約履行之義務。本件依原告提出與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原告於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機票辦退金額，被告回覆「退票罰金0+山富300//原航班24小時前辦退，否則NOSHOW不可退票」，原告回覆謝謝等語（見本院卷第13頁），由對話記錄可見二造就機票退票扣除300元後餘額退還一事獲致共識而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被告就此契約負有履行義務，故原告應可依據該契約請求被告退還機票票款54,552元（計算式：54,852－300＝54,552）。被告雖抗辯原告透過「同業機票網」訂票時已知機票使用規則為不可退票等語，惟此部分契約內容已隨二造事後就「機票可退票」一事達成合意為之變更，故被告尚難執此抗辯機票不得退票。另被告抗辯其於113年5月16日回覆原告之訊息係傳達錯誤等語，惟回覆原告訊息者係被告員工，屬民法第224條所定履行輔助人，回覆內容縱然有誤亦視同被告自身行為錯誤，與民法第89條規定傳達人錯誤有別，故被告不得以員工誤傳訊息否認契約之效力。茲應提及者為被告雖於翌日向原告表示機票可退票一事有誤，惟原告隨即回稱其已告知客人機票可退無罰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此舉或可認係在撤銷錯誤意思表示，惟依民法第91條，被告對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之原告亦應負賠償責任，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552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3日，見本院卷第2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二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3061號
原      告  近代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成  
訴訟代理人  陳思翰  
被      告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森  
訴訟代理人  劉佳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及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前向被告訂購機票（票號：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下稱機票）辦理出團，票價新臺
    幣（下同）54,852元，嗣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退票
    事宜，被告表示無退票罰金、須於24小時前退票等語，足認
    二造確認機票可退票且無罰金。原告立即通知客戶此事，並
    於翌日（即17日）向被告表示欲辦理退票，被告原為應承卻
    又改口稱機票不可退票，僅得退稅900元，然二造就機票可
    退票一事已達成契約，爰依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245條之1
    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54,8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設置有「同業機票網」串接三大全球系統分
    銷商，協助有訂票需求但無開票權限之旅行社同業以線上開
    票方式即時取得電子機票，旅行社同業進入「同業機票網」
    申請帳戶、取得信用額度後，輸入旅客姓名記錄、確認價格
    、扣款後即可自動出票；「同業機票網」係旅行社同業與航
    空公司間買賣機票平臺，機票得否退票均由航空公司決定。
    原告係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取得機票，操作
    系統過程中，透過「票價規則」超連結即可得知欲購機票得
    否退票，確認機票內容後再決定是否開票，故原告應係本於
    專業充分評估後始決定購入機票，且其從事旅行社多年，對
    於航空公司一手決定機票規則一事應知之甚詳，被告於同年
    5月16日對原告詢問機票得否退票之內容傳達錯誤，翌日即
    告知原告航空公司就機票退票規定為「不可退票，僅可退稅
    」，原告不得僅憑被告一時錯誤陳述即令被告負賠償之責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二造就原告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訂購機票，
    機票價格54,852元，機票使用規則為不可退票，嗣於同年5
    月16日被告在原告詢問機票可否退票時，回覆可退票，翌日
    改稱不可退票等情並無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按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除另有約定外，於契約成立生
    效後，當事人即時負有依約履行之義務。本件依原告提出與
    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原告於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機
    票辦退金額，被告回覆「退票罰金0+山富300//原航班24小
    時前辦退，否則NOSHOW不可退票」，原告回覆謝謝等語（見
    本院卷第13頁），由對話記錄可見二造就機票退票扣除300
    元後餘額退還一事獲致共識而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被告就此
    契約負有履行義務，故原告應可依據該契約請求被告退還機
    票票款54,552元（計算式：54,852－300＝54,552）。被告雖
    抗辯原告透過「同業機票網」訂票時已知機票使用規則為不
    可退票等語，惟此部分契約內容已隨二造事後就「機票可退
    票」一事達成合意為之變更，故被告尚難執此抗辯機票不得
    退票。另被告抗辯其於113年5月16日回覆原告之訊息係傳達
    錯誤等語，惟回覆原告訊息者係被告員工，屬民法第224條
    所定履行輔助人，回覆內容縱然有誤亦視同被告自身行為錯
    誤，與民法第89條規定傳達人錯誤有別，故被告不得以員工
    誤傳訊息否認契約之效力。茲應提及者為被告雖於翌日向原
    告表示機票可退票一事有誤，惟原告隨即回稱其已告知客人
    機票可退無罰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此舉或可認
    係在撤銷錯誤意思表示，惟依民法第91條，被告對信其意思
    表示為有效而受損之原告亦應負賠償責任，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552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3日，見本院卷第25頁送
    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
    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二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3061號
原      告  近代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成  
訴訟代理人  陳思翰  
被      告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國森  
訴訟代理人  劉佳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萬肆仟伍佰伍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前向被告訂購機票（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下稱機票）辦理出團，票價新臺幣（下同）54,852元，嗣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退票事宜，被告表示無退票罰金、須於24小時前退票等語，足認二造確認機票可退票且無罰金。原告立即通知客戶此事，並於翌日（即17日）向被告表示欲辦理退票，被告原為應承卻又改口稱機票不可退票，僅得退稅900元，然二造就機票可退票一事已達成契約，爰依契約法律關係及民法第245條之1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4,8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設置有「同業機票網」串接三大全球系統分銷商，協助有訂票需求但無開票權限之旅行社同業以線上開票方式即時取得電子機票，旅行社同業進入「同業機票網」申請帳戶、取得信用額度後，輸入旅客姓名記錄、確認價格、扣款後即可自動出票；「同業機票網」係旅行社同業與航空公司間買賣機票平臺，機票得否退票均由航空公司決定。原告係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取得機票，操作系統過程中，透過「票價規則」超連結即可得知欲購機票得否退票，確認機票內容後再決定是否開票，故原告應係本於專業充分評估後始決定購入機票，且其從事旅行社多年，對於航空公司一手決定機票規則一事應知之甚詳，被告於同年5月16日對原告詢問機票得否退票之內容傳達錯誤，翌日即告知原告航空公司就機票退票規定為「不可退票，僅可退稅」，原告不得僅憑被告一時錯誤陳述即令被告負賠償之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二造就原告於113年2月20日透過「同業機票網」訂購機票，機票價格54,852元，機票使用規則為不可退票，嗣於同年5月16日被告在原告詢問機票可否退票時，回覆可退票，翌日改稱不可退票等情並無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按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除另有約定外，於契約成立生效後，當事人即時負有依約履行之義務。本件依原告提出與被告之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原告於113年5月16日詢問被告機票辦退金額，被告回覆「退票罰金0+山富300//原航班24小時前辦退，否則NOSHOW不可退票」，原告回覆謝謝等語（見本院卷第13頁），由對話記錄可見二造就機票退票扣除300元後餘額退還一事獲致共識而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被告就此契約負有履行義務，故原告應可依據該契約請求被告退還機票票款54,552元（計算式：54,852－300＝54,552）。被告雖抗辯原告透過「同業機票網」訂票時已知機票使用規則為不可退票等語，惟此部分契約內容已隨二造事後就「機票可退票」一事達成合意為之變更，故被告尚難執此抗辯機票不得退票。另被告抗辯其於113年5月16日回覆原告之訊息係傳達錯誤等語，惟回覆原告訊息者係被告員工，屬民法第224條所定履行輔助人，回覆內容縱然有誤亦視同被告自身行為錯誤，與民法第89條規定傳達人錯誤有別，故被告不得以員工誤傳訊息否認契約之效力。茲應提及者為被告雖於翌日向原告表示機票可退票一事有誤，惟原告隨即回稱其已告知客人機票可退無罰金等語（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此舉或可認係在撤銷錯誤意思表示，惟依民法第91條，被告對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之原告亦應負賠償責任，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552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3日，見本院卷第2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二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